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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友与明清州县裁判

———从“副状”文书出发

孟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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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幕友佐治之风于明代后期兴起，并从清代开始逐渐趋于兴盛。幕友佐治的兴起，与明代后

期州县裁判开始替代乡治成为主要的纠纷解决途径密切相关。而国家对幕友佐治的肯定态度，人口

增长所带来的审判量大幅增加，科举政策调整为幕友提供的人才基础，乃至养廉银政策的实施为地方

官延聘幕友提供的经济条件等主客观因素，又进一步推动了幕友佐治的发展。幕友佐治的发展被清

晰地呈现在裁判的微观变化中，副状文书的变化正是其中之一。清代中期以后副状逐渐成为流转于

地方官和幕友之间，专门供幕友拟批所用的文书。并且因为副状中所体现的是幕友的工作成果，所以

不同于其他大部分裁判文书，副状最终并非归档案而是由地方官个人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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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幕友佐治于明代兴起，于清代逐渐走向兴盛，是明清时期地方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幕友作

为地方官员雇用的行政管理专家，全方位地协助地方官处理州县政务，是明清时期州县衙门中不

可或缺的人物。其中，负责裁判的刑名幕友地位最高，居诸幕席之首，对地方司法有着重要的影

响。先行研究充分关注了清代的刑名幕友，涉及幕友的工作内容、幕友与地方官的关系，以及知名

幕友所裁判的经典案件等方面。但是，诸先行研究对以下两个问题尚缺乏系统性思考：其一是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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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澄清幕友与裁判秩序间全方位的制度联系，尤其是未能从裁判程序的细节说明幕友群体于其中

之作用；其二是缺乏对幕友佐治的历时性考察，尤其是明清裁判秩序的历史变迁中幕友地位的变

化几乎未受到关注。〔１〕在裁判视角下解读幕友，不仅可以丰富对幕友群体的认识，反过来亦可以

加深对明清裁判实际运作情况的理解。

近年来对清代州县级别诉讼档案的发现与整理，为研究该时期的州县裁判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和可能。裁判文书中既记录裁判的整体过程，又不乏具体的程序细节。对裁判文书予以考察，可

以对明清州县裁判的实态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在诸多的裁判文书中，副状鲜少受到关注。虽然

副状文书数量有限，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在裁判中的作用，以及由其所反映出来的裁判运行情

况。在不同历史阶段副状的形态与功能都有所不同。副状文书与幕友关系密切，从副状的变化中

可以观察到幕友地位的变化以及幕友佐治的发展过程。

一、明清幕友佐治的兴盛

明清时期，幕友佐治经历了从兴起到盛行的过程。地方官聘请幕友为私人顾问协助其处理各

种政务，是地方政治的常态。部分地方官甚至将延请幕友当作为官第一要务，〔２〕由此可见幕友对

地方衙门与地方官的重要性。幕友佐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参与州县裁判，所以幕友佐治的发展

与州县裁判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

明代后期幕友佐治的兴起，〔３〕与当时州县裁判成为纠纷解决主要途径有关。明代中期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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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明清时期的幕友已经受到学界较多的关注，特别是对清代幕友的研究已经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其中郑

天挺的《清代的幕府》（载《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６期）以及郭建的《师爷“体制”的消亡》（载《文史天地》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关注了幕友在清代的变化：前者总结了清代幕府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后者则揭示了嘉道年间腐败风气盛

行下，幕宾制度逐渐走向没落的过程和原因。两篇文章启发了笔者对明清时期幕友历史变迁的思考。缪全吉的《清

代幕府人事制度》（中国人事行政月刊社１９７１年版）、高浣月的《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版）、郭润涛的《官府、幕友与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陈利的《清代中国的法律专家和司法运作

（１６５１—１９１１）》（白阳、史志强译，载邓建鹏编：《清代司法的时间、空间与参与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版）等研究则较为全面地解读了清代的幕友群体。其中还不乏对于特定时期幕友的解读，如宫崎市定「清代の胥吏

と幕友：特に雍正朝を中心として」宫崎市定著『宫崎市定全集』第１４册（岩波书店，１９９１年）等。部分以清代司法

为对象的研究中，亦对幕友进行过较为详细的解读，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以及ＢｒａｄｌｙＷ．Ｒｅｅｄ，犜犪犾狅狀狊犪狀犱犜犲犲狋犺牶犆狅狌狀狋狔犆犾犲狉犽狊犪狀犱犚狌狀狀犲狉狊犻狀狋犺犲犙犻狀犵犇狔狀犪狊狋狔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而关于明代幕友的研究则主要关切了幕友群体的历史性。关于从何时起以及基于何种

原因，幕友开始涉入地方政务等颇受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代表性研究包括陈宝良的《明代幕宾制度初探》（载《中国

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以及郭建的《入幕之宾：“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载《文史天地》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等。

参见（清）禇英：《州县初仕小补》，“幕友相助”，载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８册），

黄山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３６页。

先行研究中的作者普遍认为幕友佐治兴起于明代。如缪全吉认为，幕友佐治可能源起于明代外派京官

出作地方督抚时“随带京吏”的习惯。在明代幕友初兴时，幕友多来自长期任职于京城六部的胥吏。这些胥吏自明

代即以原籍绍兴者居多，他们长期熟练于包括司法实务在内的各种政务，并且时常由父子师弟间的同乡相承，接续

在京六部中的职位。日后应聘赴外协助地方任事，成为代代相承、同乡相继的幕友养成团体。所以督抚“随带京

吏”开启了“内吏外幕”的先河，此即后来幕友的雏形。参见前注〔１〕，缪全吉书，第７—１１页，转引自邱澎生：《当法

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６１页。又如瞿同祖认为，明代开始地方官不

聘请幕友襄助属相当罕见，参见前注〔１〕，瞿同祖书，第１５７页，注释８。中岛乐章则通过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地域———

绍兴府幕友的活动，得出大体上在万历年以后，该地幕友活动已经正式化，基本与此后清代情况无异的结论，参见中

岛乐章「明末清初の紹興の幕友」明代史論叢編纂委員会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下）（汲 （转下页）



民间纠纷主要通过乡治体系得到解决。〔４〕〔４〕但从明代后期开始，由地方官主导的州县裁判成为纠纷

解决的主要途径。城镇化是导致主要纠纷解决场域出现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口从乡村向城

镇的流动，导致原本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格局被打破，乡治组织的作用也因此受到限制。通过州

县衙门保持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管控，弥补乡治所遗留的治理空白，成为国家的选择。〔５〕从实际

裁判的情况来看，明代后期州县衙门裁判量明显增多，并且国家对州县裁判的要求也呈不断提高

之势。〔６〕在担负大幅增加的审判量的同时还须面临更加严格的要求和审查，在此背景下，对于地

方官来说，寻找有能力而又可靠的助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导致幕友佐治之风兴起的另一主要原因是地方官裁判能力的退化。在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

中，设有以律例为专业的“明法”一科，而且通过考试的士子在任官之前还要接受撰写判词的考试。

而在明代和清代早期，虽然乡试中仍要写判词，但已经是流于形式。撰写判词的考试在１７５７年最

终被废除。〔７〕科举考试科目的调整导致了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在经验和实际技能上的缺陷被放

大，若无专业人士相助则实难胜任专业性颇高的司法事务。此外，从纵向上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明

清时期地方官参与裁判的程度较以往加深。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几乎需要亲身参与裁判各环节，从

受理案件到勘验现场再到审讯口供和判决，地方官都要亲自到场。而在秦汉到唐宋期间，地方长

官一般只做最后的宣判，其他程序都可由属官处理。〔８〕所以，有限的能力与繁重的任务使得地方

官不得不延聘幕友这样的专业助手来协助处理裁判。

此外，货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乃至科举政策的调整等亦是导致幕风兴起的重要因素。１６世纪

中叶开始，大量白银的流入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相较于之前的实物津贴与铜钱，白银的携带与流通

都更加方便，因此地方官向幕友支付薪俸也更加容易，这客观上为延聘幕友提供了便利。与此相关的

是，地方官经济能力有所提高。虽然地方官的俸禄十分有限，但在一条鞭法实施后，特别是明末开始，官

员来自陋规的主要收入被默许，可支配收入增加意味着地方官在经济上具有了雇用幕友的可能。

从人口角度来看，除去明末战乱的特殊时期，明代人口从洪武到万历二十八年前后几乎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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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古书院，１９９０年）１０６３頁。陈宝良认为，明代幕宾制度尚处于初创时期，尚未形成如清代那样的幕学体

系。幕宾在政治体制中的作用与影响也不如清代，幕宾的职责也并非如清代那样明朗，幕宾更多的是“帮闲”，而并

非“帮忙”，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参见陈宝良：《明代幕宾制度初探》，载《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郭建则关注

到在明末世情小说，如《醒世姻缘传》中已经刻画了幕友的形象。参见前注〔１〕，郭建文，第９—１２页。高浣月则通

过考察明清时期笔记，指出在部分明末的笔记中已经出现幕友的相关记载。参见前注〔１〕，高浣月书，第２—５页。

以里老裁判（于洪武三十一年《教民榜文》中被确立）为代表的乡治是明代中期以前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从裁判文书的记载来看，明代前期几乎所有的民间纠纷都是通过里老裁判得到解决。参见［日］中岛乐章：《明代乡

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郭万平、高飞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０３—１０４页中的表格１—９，其

中属于明代前期的９件案件都是由里老裁判而未经州县衙门。进入明代中期以后，虽然民间词讼直接诉至州县衙门

成为普遍现象，但实际上地方官受理词讼之后通常交给里老，纠纷的实际解决者仍多为里老。属于明代中期的１７件

案件中，１３件在里老的调处下得到解决，由地方官亲自裁判的只有１件。同上书，第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１页。

以里甲功能的弱化甚至崩坏为代表，明代后期乡治组织在地方秩序的维持上逐渐丧失作用，进而导致诉

讼至州县衙门的案件急剧增多。参见［日］夫马进：《讼师秘本〈萧曹遗笔〉的出现》，载杨一凡、寺田浩明主编：《日

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明清卷），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明代后期开始，裁判文书数量明显增多，反映出由州县衙门处理的纠纷数量的增多。除了数量增加以

外，裁判文书的完备程度和标准也都高于之前。以判决书为例，自理案件的判决书在文书标准上已经达到重罪案

件审理报告的水平。关于明代裁判文书以及明代州县裁判的具体变化过程，由于并非本文的主题，这里不再展开，

将另辟专篇进行讨论。

参见前注〔１〕，瞿同祖书，第１５５页，注释３。

参见前注〔１〕，郭建文，第１０页。



线增长，从６５００多万增长至１．５亿左右，人口增长了一倍多。〔９〕但县的数量仅从明初的８８７个增

长到明末的１１５９个。〔１０〕相较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幅度，基层司法单位数量仅是略微增长，这就意

味着基层官员与管辖人口比例下降，也意味着每个地方官所需处理的诉讼案件量大幅增加，难以

负担的地方官只能聘请幕友这样的助手协助处理诉讼。

明代以来，国家力图加强教育与科举考试在促进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设立学校、增

加诸如生员这样低阶科名的名额来促进初阶社会的流动；而另一方面，却对进士等高阶科名进行控

制，因为进士员额直接关系到官僚组织的规模。〔１１〕这导致取得高阶功名的难度增大，大量低阶功名

者不再有机会做官。清代以后，随着进士名额更加紧缩，考取高阶功名的难度又进一步增加。〔１２〕对

于这些取得低阶功名的读书人来讲，收入颇丰并且可以累积行政经验的幕友职务就成为一个重要选

择。所以，可以说教育与科举政策的调整间接地为幕友职业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源。

幕友佐治之风兴起于明代，而其盛行则大概始于雍正时期。除了上述影响因素继续发酵之

外，清代官方对幕友的肯定以及养廉银政策的实施则更直接推进了幕友的佐治，使之日趋兴盛。

官方对幕友佐治的认可大体上始于雍正时期。〔１３〕雍正帝在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给吏部的上谕

中提到：“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但幕宾贤否不等。”〔１４〕其中

肯定了地方衙门延请幕友协助处理政务的必要。不久之后的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在给湖广总督的

回复中，雍正帝再次表达了地方官有必要时可请幕宾相助的意思。〔１５〕在其看来，由于地方官缺乏

相关知识和实际经验，所以由幕友协助处理具体政务不可避免。〔１６〕相较于雍正帝的积极态度，前

两朝的顺治帝和康熙帝对幕友佐治的评价则显得较为消极。〔１７〕就清初几朝皇帝的态度而言，可

以推断出大体上从雍正朝开始，官方就表现出对幕友佐治的肯定态度。

雍正时期开始推行火耗归公的地方财政改革，作为改革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是国家开始向地方

官发放养廉银，数额远大于俸银的养廉银使得地方官的收入明显增加。〔１８〕收入的大幅增加，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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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参见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１３６８—１９５３）》，葛剑雄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

２７页、第３１０—３１７页。

参见［加拿大］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陈时龙译，黄山书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８页。

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０—２２３页。

根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明代每年进士名额平均为８９人，而清代仅在顺治年间有明显增加，康熙前半朝则

跌落至６０人左右，虽然进入１８世纪后出现回升，但考虑到同时期人口快速增长这一重要因素，可以说在明代考取高

阶功名比清代容易许多。同上注，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在顺治朝与康熙朝的《实录》中“幕友”“幕宾”等相关内容出现的次数较少，即便出现也鲜少被作为议论

的中心。往往是在论及官员的某些劣行时，幕友作为参与者与协助者被提及，可以说幕友在清代前期总是负面的

形象，常作为被批评与指责的对象出现。

《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三月乙酉。本文所引用的《清实录》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提供的电子资源，

ｈｔｔｐ：／／ｑｕａｎｗｅｎ．ｌｓｄａｇ．ｃｏｍ／ｗｅｌｃｏｍｅ．ｈｔｍｌ。

《清世宗实录》，雍正五年三月癸卯，“……至两省刑名钱谷事务殷繁，必须幕宾相助办理……”。

“慎延幕友”，“……盖刀笔薄书，既未学于平日，刑名钱谷，岂能谙于临时，全赖将伯，助兹鞅掌……”。参

见（清）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载前注〔２〕，《官箴书集成》（第３册），第６７６页。

《清世祖实录》，顺治八年闰二月丙辰，“……至于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转换

上下，与吏役通同作弊，贻害百姓。督抚不行纠参，大乖法纪……”。而康熙帝则赞扬了未聘幕友，亲力亲为的官

员，“……今浙江布政使赵申乔，居官甚清。赴任时所有家人仅十三人，幕宾亦无。每日办事皆系亲笔……”。见

《清圣祖实录》，康熙四十年十月壬戌。

参见［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１８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以知县为例，清代知县的俸银为每年４５两，而在火耗归公改革实施后，河南省的知县所

分配到的养廉银最少为每年６００两，最多则可至２０００两。被认为养廉银数量较少的四川省，养廉银数额也达到

４００至６００两。参见同书第３５、１１４、１２９页。



为地方官聘请幕友提供了经济上的可能性，使其有能力支付幕友不可谓不高的束脩。〔１９〕而另外一方

面，可以说养廉银的出现也使得幕友的工作变得“光明正大”起来。在养廉银政策实施之前，地方官若

想延聘幕友只能以陋规等非正式收入来实现，虽然国家因为经费制度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默

许地方衙门通过陋规获取办公经费，但实际上在正式收入与高额束脩的差距面前，地方官即便雇

佣幕友恐怕也不敢大张旗鼓，而是私下低调为之。在养廉银政策实施之后，地方官则无须再有如

此顾虑，甚至还可以看到地方官直接以聘请幕友费用太高为由要求增加养廉银的情况。〔２０〕

明清时期幕风的逐渐盛行反映在历史的诸细节中。如幕学于雍正时期开始兴起，〔２１〕这种以

为幕心得和技巧为内容的具体实践指导文书的风行，反映出入幕为宾在当时已成为读书人的一种

重要出路甚至追求。又如从雍正时期开始，官箴等史料中幕友相关的记载逐渐增加。幕友参与州

县裁判程度的加深亦是幕风兴盛的反映。裁判文书为认识幕友之于州县裁判的影响提供了新的

视角，而其中与幕友关系密切的副状文书的变化，正是幕风兴盛过程的直观反映。

二、副状的基本情况

虽然目前可见的最早的副状文书实物来自清代，但实际上副状可能在明代后期的裁判中就已

经被使用，并且提交副状可能在当时就已经被视为受理要件之一。〔２２〕关于明代副状的形态与功

能，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当时的副状实物，官箴等史料中亦鲜少出现相关记载，所以难以进一步说

明。至于清代的副状，大量诉讼档案的发现为研究提供了便利。作为裁判文书的一种，副状出现

在部分案件的档案中，但从整体上看，副状数量比较有限，特别是相较于具有相似性质的告状与诉

状，副状的数量远少于两者，这可能也是副状鲜少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

此外，副状经常在状式纸“注意事项”部分中被提及。“注意事项”是状式纸的固定组成部分，

一般是预先印刷在状式纸的最后，以起诉的要求与限制为主要内容。〔２３〕当事人必须提交副状正

是经常出现在注意事项中的起诉要件之一。无论是原告提交的告状还是被告提交的诉状，都分别

应由两份文书组成，即正状与副状，否则诉讼将不被受理，即所谓的“无副状不准”。当事人也经常

在正状的结尾附上一句“内具副状一纸”，以提示同时提交了副状。从实际文书情况来看，明确将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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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瞿同祖先生依据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估算出，１７５０年代一名刑名幕友的年收入可达２６０两白银，而钱谷

幕友亦有２２０两白银。参见前注〔１〕，瞿同祖书，第１８６页。

如雍正时期江西粮驿站二道就以每位道员增加巡视三个府并分别负责所属州县的刑名案件，需要延聘

幕友为由而要求提高他们的养廉银。参见前注〔１８〕，曾小萍书，第１８０页。

参见［日］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与幕友———以雍正朝为中心》，载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下），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２０６页。

推断在明代后期开始使用副状或类似文书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从实际文书层面来说，虽然目前存世的

明代裁判文书中并未发现副状，但在明万历年间一份文书的“注意事项”中提到“无小状及票内未添现年里长、总甲

者，不准”，其中所谓“小状”有可能就是指副状形式的文书。文书原文参见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５６页。此外，在清初官箴如《福惠全书》与《未信编》等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副状的形态与

功能等，虽然该类官箴成书于清代前期，但其中所记载的裁判文书相关内容，通过与明代后期的文书实物对照，可

以说基本上反映了明代后期的情况。所以，据此两点可以推断，副状文书可能在明代后期已经出现。

在起诉文书的最后，会用约全纸五分之一的篇幅来列举提交词状时应注意的内容，称之为“注意事项”。这

一部分因为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一般在形成档案之前被撕去而不予保留，今天所见留存在档案中的注意事项部分则

可能是因为不注意而被遗留了下来。参见滋贺秀三『続·清代中国の法と裁判』（创文社，２００９年）３１頁。田涛先生

在对黄岩诉讼档案的研究中，将此部分称为“状式条例”，即“附有状式注意事项和立案规则，以及证人、证据、惩罚条

款等”。参见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页。



副状作为受理要件的要求大体上始于雍正年间。〔２４〕此外，在官箴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投词亦必须

同时提交正状与副状的要求。〔２５〕

虽然副状被视为诉讼受理要件之一，但是无论是在《巴县档案》《淡新档案》《南部县档案》《黄

岩诉讼档案》这样的官方档案中，还是在《徽州裁判文书》这样的私藏文书中，副状的数量都比较有

限，正状与副状同时存在的情况并不多见。〔２６〕相较存在于绝大部分案卷中的正状而言，副状只能

说是零星存在。至于为何档案中仅有少量的副状，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因为在实际裁判

中“无副状不准”的要求并未得到严格执行，或者说提交副状作为起诉要件的约束力比较有限；其

二则是因为副状并未被要求存卷，也就是说副状并非档案中的必要文书。关于副状最终归于何

处，将在本文第四部分中具体讨论。

清代档案中的副状，内容上与正状基本不存在差异，甚至很多情况下两者一字不差，完全一

致。区分两种词状主要从形式上着眼。部分副状上有明显的标识，如在文书抬头处印有“副状”二

字。此外，还可以通过文书中具呈人的基本信息来辨认，如从“副状人某某”等表述中可判断出该

文书的副状属性。〔２７〕除了档案中的副状，许多官箴中亦论及副状，并且官箴中所描述的副状与档

案中的副状在某些部分上并非完全一致。下一部分中将分别基于官箴视角与档案视角来具体解

析副状的形态与功能，观察副状在清代发生的变化。

三、副状形态与功能的变化

（一）官箴的视角

对于作为受理要件之一的副状，在裁判过程中具有何种功用，裁判文书本身以及制定法中都

未提供答案。对于进一步了解副状的形态和功能而言，汇集了实际司法经验的官箴书是不可或缺

的史料。较早论及副状的官箴来自清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是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其中不仅

列示副状的形态，而且详细地论及副状的功能。具体内容如下：

副状式

告状人某告为某事

　　被告某住　处　离城　里　住　处　离城　里

　　干证某住　离

　　两邻

　　地方住　离城

年　　月　　日告状人某

抱告

代书

·５８·

孟　烨：幕友与明清州县裁判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在一份雍正十年的禀状中，其结尾处的注意事项中出现了“不遵状式不用副状及代书戳记者不准”的表

述。这是现今可见较早的明确将副状视为受理要件的史料。参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

民国编）》（卷一），花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５页。更早的注意事项中往往仅提到“不遵状式者不准”或者

“不合式者不准”等，但并未直接言明未提交副状是否属于“不遵状式”的范围。

如在康熙年史料，由刘兆麒所撰的《总制浙闵文檄》卷五，“再布告期条约”中提到：“所投之词，如系条陈利

弊申诉冤枉者，许用白纸呈词，仍每词照书副呈一张，以备存案。”参见前注〔２〕，《官箴书集成》（第２册），第６０８页。

以《黄岩诉讼档案》为例，其中收录了七十余件告状，但只有一份告状同时具有正状和副状。

此外，吴佩林先生主要基于对《淡新档案》和《南部档案》的考察，得到副状的规格小于正状的结论。参见

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６页。



其正状之外又须夹一副状。夫用副状者何。凡原告状准发房，被告必由房抄状……

被告抄状入手，乃请刀笔讼师，又照原词，多方破调骋应敌之虚情，压先攻之劲。势两牍

当前，殊难黑白。今设副状，幅方一尺并刊印板，止填注语及被姓证名住址，而其词不载

焉。准状之后，止发副状落房，出票拘审，该房无所庸其勒索，被告无所据为剖制，则彼此

所云机锋各别，其真情自不觉跃然于纸上矣。〔２８〕

从引述内容可以看出，原告起诉时必须同时提交正状和副状两份文书，这与前述“注意事项”

中的要求相一致。而关于副状的具体内容，根据“副状式”可知，其中仅包括案件名称、被告及干证

等人的住址这样的基本信息，而且特别强调案情和陈告的具体内容不能出现在副状中。同时，其

中认为官府应准备专供写副状用的状式纸，该状式纸预先印好以上几项内容，当事人只需逐一填

入即可。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知晓，与正状相比，副状的形式和内容都更为简单。

这段话还明确指出，设立副状的目的是防止胥吏舞弊行为。根据州县裁判的一般程序，案件

被受理后，词状将被交给承发房。承发房负责制作差票，之后差役再凭票赴地方传唤被告、证人等

人。而在黄六鸿看来，这样的程序中书吏将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文书以及了解到词状内容，他们可

能趁此机会图利。书吏可以将告状的内容告诉被告，被告因此就有了预先准备应对之策的机会，

如此将会导致地方官在法庭上难辨真情。而且反过来，书吏也可以借机向原告勒索。为了防止书

吏的舞弊与渔利行为，必须切断其了解词状内容的途径，但同时还不能影响到裁判进程，所以才要

求原告提交一份只有简单信息而没有具体案情的副状。受理后只将副状交给书吏，使其按照副状

制作差票等文书，如此则可以避免上述弊端的发生。

若要理解黄六鸿的担忧，必须首先认识到当时的审理中并不存在今天民事诉讼中的送达程

序。当事人通常将户婚、田土、斗殴等民间词讼诉讼至官府的行为称为“告”，即当事人向地方官

“告发”对手的恶行，控诉自己所蒙受的冤情，恳请地方官惩治对方以及为自己申冤，而若放任对方

就是“无法无天”。如此的民事诉讼性格决定了当时无所谓向对方送达告状，而实际上也的确不存

在这样的程序。〔２９〕所以，对于当时的被告来说，他们无法通过如今天法院依职权送达这样的程序

来获知原告所控告的内容。在被差役传讯之前，他们只能通过公布在衙门前照壁上的告示了解到

自己被原告起诉，并且诉讼已被衙门受理，但对原告所告的具体内容则无从知晓。换言之，被告无

法通过官方渠道得知原告所具告状的内容。因此，第一时间了解控告内容以及时筹划应对之策对

被告来说十分重要，而有机会接触文书的书吏则有能力满足他们的需求。

为了尽量避免被告与书吏之间的授受，黄六鸿想到了设立仅载有基本信息而不载案情的“极简

版”词状，也就是设立副状的办法。设立一简一繁两份词状，既可以防止书吏接触原词造成告状内容

泄露而使得被告做针对性准备，进而导致审判中难以辨明情伪的局面，同时又能保证填写票稿、公布受

理信息等程序的正常推进。这就是清初时期对于副状功能的认识，以及裁判程序中使用副状的方法。

不同于《福惠全书》，清代中期以后以《平平言》为代表的官箴中描述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副状。

方大湜（１８２１—１８８６）在《平平言》中提到：“呈词有正状有副状，刑幕拟批写在副状之尾，墨笔誊批

写在正状之尾。收词后先送刑幕拟批，拟批后再送本官核定，核定后再送墨笔誊写，誊写后再令经

承填写状榜，此通例也。”〔３０〕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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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十一·刑名部），“立状式”，载前注〔１６〕，《官箴书集成》（第３册），第

３２７—３２８页。

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东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８年）１７１頁参照。

参见前注〔２〕，《官箴书集成》（第７册），第６４１页。方大湜为咸丰年间人士。



这段文字主要描述了从受理案件到拟批再到填状榜的一般程序，即所谓当时的“通例”。其中

提到案件被受理后，副状应先被送至幕友处，由幕友在副状上拟批，即拟定初步的处理意见。然后

再将副状呈送地方官，由地方官对幕友所拟之批进行增删修改。再由书吏将确认或修改后的批誊

写入正状。最后则是填写状榜，即对外公布信息。《平平言》中所提到副状的功能可以被概括为

“供幕友拟批所用”。虽然其中并未直接言明副状的形态，但从副状的功能不难判断，该副状不会

是不载案情而仅保留基本信息的“极简版”副状，而应属于前述档案中的副状形态，即与正状具有

相同内容的副状。为了方便对比，暂将该形态的副状称为“完整版”副状。

以《福惠全书》和《平平言》为代表的官箴中，揭示了两种不同形态以及具有不同功能的副状文

书。《福惠全书》中的副状属于“极简版”副状，设立该副状的目的是防止书吏泄露词状内容；而《平

平言》中的副状则属于“完整版”副状，供幕友作批是该副状的主要功能。在官箴视角下呈现出两

种不同的副状，是否意味着在清代并存两种副状，以及副状是否如官箴所言实现了其目的，欲回答

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诉讼档案对副状制度的运行实态予以考察。

（二）州县诉讼档案所见副状制度实态

现存清代诉讼档案多为清代中后期的档案，因此通过档案所了解的，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清代

中后期的副状制度的运行状态，而清代前期副状的运行实态在目前条件下尚难通过诉讼档案予以

解明。〔３１〕下面将主要以《淡新档案》为参照，观察副状制度在裁判中的实态。〔３２〕

首先通过一件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的案件来认识档案中的副状。该案基本案情如下：同治二年蔡

家五房分家后，另抽出店房作为公共祀业，约定收租为五房均分，公契由长房蔡国炎保管。蔡国炎病

故后，公契一直由二房蔡曾氏收存。光绪三年七月初三，原告蔡曾氏控告四房蔡国卿，称蔡国卿为了

利用公契借钱而逼迫自己交出公契，并且殴伤前来劝说的堂叔蔡文生。七月初五，被告蔡国卿提交诉

状称，长房蔡国炎之子蔡祖栋擅自将公契交给蔡曾氏收执。而今年春天蔡曾氏趁自己回乡修缮祖坟

之机，连同蔡文生等凭公契四处借钱。自己屡次劝阻，被蔡曾氏等怀恨在心。初二夜，自己被局骗至

蔡曾氏家，并被蔡文生和蔡祖栋等殴打，导致重伤昏倒。而蔡文生是自己滑倒受伤，与被告无关。

该案诉讼过程以及所涉及的主要文书如下：七月初三，原告蔡曾氏提交告状（由其侄蔡丁抱告），告状

包括正状与副状两件文书。〔３３〕在提交告状的当天，即七月初三，地方官就对蔡曾氏、蔡文生与蔡祖栋三

人展开了讯问并形成口供记录文书。〔３４〕该文书中同时还记录了蔡文生伤情〔３５〕以及堂谕：“伤经验明，

候饬差查明拘问。此谕。”被告蔡国卿于七月初五提交诉状，〔３６〕并在七月初六接受了验伤和讯问。〔３７〕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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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存世的清代诉讼档案，无论是《巴县档案》《淡新档案》还是《黄岩诉讼档案》，其中保存的绝大部分都是清

代中后期以后的裁判文书。《南部县档案》（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编：《清代四川南部县衙门档案》，黄山书社

２０１５年版）中虽然包括了清代前期几朝的裁判文书，但在其中也并未发现副状文书的实物。所以，就笔者所见范

围，目前尚未发现清代前期的副状，也就是“极简版”副状文书的实物。

《淡新档案》所收录的档案不仅时间跨度较大，而且数量丰富，并且整理状况也较好。《淡新档案》的数据

库收录了档案的彩色照片，为研究档案的细节提供了便利。本文所利用的《淡新档案》资源来自台湾大学《淡新档

案》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ｔｒａｐ．ｌｉｂ．ｎｔｕ．ｅｄｕ．ｔｗ／ＤＴＲＡ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正状为２２７０３ １号文书。副状为２２７０３ ２号文书。

口供及堂谕为２２７０３ ４号文书。

伤情记录内容为：“据仵作林缘喝报：验明蔡文生伤痕 左肋拳伤一处，红肿。左乳拳伤一处，红肿。”

诉状为２２７０３ ６号文书。

验伤名单为２２７０３ ７号文书，其中有堂谕：“提验蔡国卿并无伤痕，显系藉低霸租之事，着饬差查明究

竟，有无霸租，再以核办。此谕。”蔡国卿的口供为２２７０３ ８号文书。除了口供以外，其中也记录了蔡国卿的伤情，

即“据仵作林缘喝报：蔡国卿伤痕 左右肐肘指甲抓伤各壹处，微红”。



最终裁断结果则以批的形式出现在了蔡国卿的诉状上，〔３８〕大体意思是判定蔡曾氏并无利用公契

借银的行为，而蔡国卿属于无赖生事。亦有蔡文生殴伤蔡国卿之情。虽然双方都应受到责处，但

情可掩法，所以对双方都不予追究，无须再进行讯问，就此结束诉讼。虽然以上内容以批的形式出

现，但实质上等同于堂谕。〔３９〕

在该案件中，原告蔡曾氏所提交的告状中包括一张正状与一张副状，两张文书的内容基本一致，

但形式却略有不同。首先，正状与副状所使用的状式纸略有不同———正状使用了格眼纸，而副状用

纸仅有行。其次，正状的抬头处事先印好了“呈状人　年　岁住”字样，而副状的抬头处事先印好

的是“具副状　现住”字样，由此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正状与副状。正状与副状上的批内容也完全一

致，皆为“已讯有堂谕矣”。如前所述，原告蔡曾氏等在提交告状的当日（即七月初三）就接受了讯

问，再结合批的内容，不难推知，该批并非在收到告状后立即完成，而是讯问结束后才完成。而副

状上“七月初四日批”的判日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批的内容相同，但笔迹却并不相同，正状与副

状的批应该是由不同人书写。此外，在副状的批后押有一枚私印，正状的批后则没有任何押印。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推断，程序是首先由幕友在副状上做批，而地方官并未对该批提出异议，最

后副状上的批又被一字不差地誊写入正状。而根据笔迹的不同以及押印情况的不同可以判断出，

作批与誊写批者并非同一人。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淡新档案》中的其他案件中。〔４０〕综合档案中

副状的情况来看，可以说基本上与《平平言》的记载相符合，即档案中的副状在形态上属于“完整

版”的副状，而在裁判过程中起到供幕友拟批的作用。

通过诉讼档案所了解到的副状运行实态，与《平平言》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却与《福惠全书》

中的描述大相径庭。那么，对此应作何解释？史料的存在时间为解惑提供了线索。《福惠全书》成

书于康熙年间，《平平言》则为咸丰年的书籍，而如前所述，诉讼档案绝大部分属于清代中后期。据

此时间线索，可以梳理出副状文书在清代所经历的变化。具体而言，根据清代中后期官箴记载与

档案所反映情况的一致性，可以明确清代中后期的副状为“完整版”副状，〔４１〕并以供幕友作批为设

立副状的目的。而根据清代前期官箴中对副状的一致性描述，基本上可以确定清代前期的副状应

属于“极简版”的副状，并以防止书吏泄露词状内容为设立目的。〔４２〕虽然不乏以上的差异，但两时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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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批全文如下：“蔡曾氏果将公契借银，则业系蔡国备等五房公共，何以蔡国备等不向较论，转报尔图卖公

业，联名合呈，有是理乎。提验又无伤痕，明系无赖生事，各房既属信，详将公契交与蔡曾氏收存，历年既久，其无他

虞，可知应著曾氏照旧收存。不察尔等独违众议，以遂阴私。至尔堂供本年内渡，修理祖坟，计银十九元，果尔既属

祖坟，又必为各房公共，自应向各房摊还，何以向曾氏所讨。其为支饰，又属可知，亦毋庸议。前验蔡文生将属受

伤，但亦不重究属，彼此互闻修坟，依律，二比均应责处。惟混争之间，情可掩法，姑宽亦免深究，贰好将来修无别滋

! " ，毋庸集讯，其各遵照完结。此实本府特念讼终则凶，为二比息事安生起见，而恐惮于对簿，务各仰体婆心，息
事修好，毋稍误会缠讼，有干严究不贷。凛之。慎之。”

因为该批为墨笔，所以推断在该案中地方官可能仅是在口头上宣示了裁断结果，而并未亲自书写堂谕，

出现在诉状中的内容是幕友或书吏对口头堂谕的整理和记录。

如３３７０５号案件中，原告方培英所提交的告状中包括正状（３３７０５ ２号）与副状（３３７０５ ７号）各一份，两

份词状中批的内容相同，即“已讯有堂谕矣”，而笔迹则完全不同。

滋贺秀三先生通过对《淡新档案》的考察，认为至少在嘉庆年以后，副状就已经皆是“完整版”副状。参见

前注〔２３〕，滋贺秀三书，第３３页。

同为康熙年的史料中，如下描述副状：“设代书立状式皆受词之大要也。余至香山设正副状式，正状止填

所告注语及原被干证姓名加批发示，副状载原词存衙候审日批阅，两造不得见原词则所控诉多相矛盾而情伪易

见。”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八·刑名中），“王植—受词”。王植为康熙辛丑年进士。参见前注〔３０〕，《官箴书集成》

（第７册），第３９６页。虽然从词状形态上来看，该史料中所描述正状与副状，与前述《福惠全书》中言及的情况完全

相反。但无论称谓如何，从本质上说两则史料都肯定了适用一繁一简两种词状的必要性。



期的副状也具有共同属性，即副状都是作为一种衙门内部流转文书而存在。在清代前期副状主要

流转在地方官与书吏之间，而清代中期以后的副状主要流转于地方官与幕友之间。同时，两种形

态的副状也都具有底稿的属性，都并非正式的存卷文书。

综上所见，副状的变化与幕友关系密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副状的形态与功能因幕友而发生

了变化。正是由于幕友广泛地参与到裁判中，才有必要准备一种方便其拟批所用的文书。而反过来说，

副状形态与功能的变化也反映出幕友参与裁判的程度以及影响裁判的程度在清代逐渐呈现加深之势。

四、副状的最终归处
〔４３〕

副状是一种流转于衙门内部，方便地方官与书吏或者幕友沟通的文书，但副状最终并不被收

入案卷，或者说副状并非必要的存卷文书。无论是基于官箴还是诉讼档案都可以得到这一结论。

如《福惠全书》中所列示存卷文书中就不包括副状。〔４４〕就档案的情况而言，如前所述，档案中副状

的数量比较有限，甚至只能说是零星地存在而已。既然副状并非必要的存卷文书，那么又应如何

解释出现在档案中的副状？以及大部分副状又去向了何处？探究副状的归处，不仅是完整说明副

状制度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为认识副状与幕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少数关注到副状归处的研究者，滋贺秀三先生通过对《淡新档案》的考察，得出了副状并

非存卷文书的一部分，而是最终由当事人收存的结论。因为副状上具有表示官府意见的“批”，所

以当事人将之收存可为日后证明所用。而那些被留存在档案中的副状，是因为这些副状上通常没

有批或是批不具有实质性，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即便取回也没有实际意义，因此这些副状就被遗

留在档案之中。〔４５〕滋贺先生又进一步指出，多数被留存在档案中的副状是因为属于“堂递”的情

况。堂递，简单地说有当堂递交的意思，是指在提交词状当天即展开审理，而并非在收到词状后的

二、三日后再开庭。换言之，诉讼于同一天被受理和审理。〔４６〕因为受理后立即进行审理，所以对

词状进行批示或不必要，或即便有批，但也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其原因在于，对于案件的实质性处

理意见，已经在当天通过法庭审理得出，并且以堂谕的形式呈现。如在前一部分所列举的《淡新档

案》第２２７０３号案件中，原告蔡曾氏在七月初三提交告状当天即受到讯问，就应该属于堂递的情

况。而通过词状上的批，“已讯有堂谕矣”亦可知，实质性结论已经通过堂谕体现。同时可知该批

应该是在法庭审理结束后被补充写到词状中，因而也并不具备实际意义。〔４７〕

而对于出现在档案中的副状，滋贺先生则做了如下解释：虽然就应然状态而言，没有批或批的

内容并不具有实际意义的副状应该在整理档案时被丢弃，但可能由于整理者忘记丢弃所以导致部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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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讨论副状归于何处的问题必须注意一个前提，就是假设当事人的确都按照“注意事项”的规定提交了副

状，同时地方官的确严守了“无副状不准”的规则。但从实际文书的情况来看，无论当事人一方还是地方官一方，都

没有严格地遵守该规则。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之十一·刑名部），“释卷案”：“凡序问断案卷始于原词，次行拘票案，次诉词

票案，次投词，倶先依次序粘连成卷，上用卷面待审，审过取毕口供，序招，加看语，定议，举照，或应原纸，或应清写，

俱照式中细注。粘接成卷，用印存案。”参见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编：《官箴书集成》（第３册），第３５８页。

参见前注〔２３〕，滋贺秀三书，第３３页。

同上注，第３４页。

又如前文所提到的《淡新档案》中第３３７０５号案件也属于类似的情况。该案件原告的正状与副状上的批为“已

讯有堂谕矣”，并且在正状上已经明确地标注“堂递”二字。再如第２２３０２号案件中，当事人黄君祥所提交的告状包括

正状（２２３０２ ３４号文书）与副状（２２３０２ ３６号文书）各一份，正状上同样标注了“堂递”二字，而副状中则没有批。



分副状被留在了档案中。〔４８〕滋贺先生的上述结论，有以下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从副状的功能来看，副状最终被交由当事人收存的可能性有限。滋贺先生主要依据《淡新

档案》而得出该结论，如前所述，《淡新档案》中的副状在形态上属于“完整版”副状，功能则主要体现在

供幕友拟批所用，并且地方官可能会对副状上的批做必要的修改。所以并不难想象，将这样一份流转

在地方官与幕友之间的内部文书交给当事人收存的可能性应该十分有限。〔４９〕此外，滋贺先生所做结

论的前提是地方官充分信任幕友，对幕友的拟批都完全认可而未做任何改动（所以当事人才愿意接受

副状，并将其批词作为地方官，而非幕友本人的案件处理意见之证明），但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出现概率

有限。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大部分的副状被当事人收存的可能性很低。

其次，以副状为证明的现实意义有限。滋贺先生曾多次阐述过清代民事判决缺乏确定力，即

缺乏既判力的问题。因为并不存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当事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提诉讼，因此

收存副状作为凭证的意义将十分有限。即便州县衙门已经做出判决，且判决结果以批的形式呈现

在副状中，胜诉方收存副状以作为胜诉的证明，但因为民事判决缺乏确定性，对方当事人可以随时

重新提诉或者直接向上级衙门申诉。〔５０〕所以，收存副状作为证明性文书的意义十分有限。

至于既不存在于诉讼档案中，也不为当事人收存的副状，最终归于何处，清末官箴《州县初仕小补》

认为副状最终应归地方官所有，“所收呈词副状乃官幕亲批，应为备案之件，令签押汇齐，或按月或按季砌

钉成本，送内存留，以备查阅，于交卸时各自带回”。〔５１〕其中提到副状作为备案文书，在审理结束后应

将其定期整理成册，妥善保管。副状被单独整理成册保存而并未被纳入案卷中，成了另行存卷文书的

一部分。而清代诉讼档案的保存方式是将每件文书逐次粘接在一起构成案卷。此外，被整理装订好

的副状仅是被暂存在州县的内衙，地方官卸任时将其带走，所以副状最终为地方官个人收存。〔５２〕

无论是在任时暂存于内衙还是卸任时由其带走，从收存方式上看，副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

地方官私人物品的属性。实际上，副状的这一属性亦通过其功能有所体现。副状是一种衙门内部

的流转文书，特别是清代中期以后，供幕友拟批所用的副状主要流转于地方官与幕友之间。而幕

友并非地方政府的正式属员，仅是地方官聘请的私人助手，副状上拟批是幕友的工作成果，而私人

助手的工作成果归根到底仍是归于地方官个人，即体现出“私人物品”的属性。反过来看，为地方

官私人所有的副状，无论是暂存于内衙还是卸任后由地方官带走，都是顺理成章。至于遗留在档

案中的少量副状，可能是因为整理时的疏失而被遗忘在档案中。〔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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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参见前注〔２３〕，滋贺秀三书，第３４页。

清代前期仅有基本信息而不载案情的“极简版”副状，则更不具备交给当事人作为判决书收存的可能，当事

人收存该形态的副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通过清代诉讼档案可知，即便已经提交了遵依结状，仍再次诉讼的案件并不少见。

参见前注〔２〕，禇英文，第７４３页。

材料中提到的“送内留存”中的“内”应该是内衙。换言之，副状被收存在属于地方官及其家人的私人活动

空间———内衙，而并非地方政府的办公之处———外衙。由此亦可见，副状并非档案的一部分，因为档案应是被收存在

外衙中的某一房。清末史料《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中就曾指明：“凡呈遵递状词具正副二本，正本发房存档，副

本则留内备查，此为通常惯例。”参见石孟涵辑：《广西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广西官书局排印，宣统二年，转引自前注

〔２７〕，吴佩林书，第２０６ ２０７页。

关于出现在档案中的数量有限的副状，推断是因为遗忘而被遗留在档案中。滋贺秀三认为大部分的副

状是由当事人收存，而部分没有被当事人收存的副状是因为其中没有批或批并不具有实质内容。而在后者的情形

下，副状应该被丢弃，但因为忘记丢弃，导致少部分的副状留在了档案中。但通过本文前述讨论可知，副状并非为

当事人收存而是最终归于地方官，所以副状本应该装订成册由地方官收存。但同样可能因为在整理中的疏忽，导

致少量的副状未被装订成册而被遗留在档案中。



综上，副状的收存方式为认识副状文书的性质提供了新视角。副状并非官方档案的一部分，

而是始终为地方官所收存反映出副状具有地方官私人物品的属性。而溯其根源，恰是因为副状中

体现的是地方官私人助手幕友的“工作成果”，所以才使得副状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可以说幕友

与州县裁判的联系亦从副状的收存方式中有所体现。

结　　论

幕友佐治在明清时期逐渐兴盛的历史过程，清晰地反映在副状文书形态和功能的变化之中。明

代后期，州县裁判成为地方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等历史原因，导致幕友协助地方官裁判的风气开始兴

起。进入清代以后，基于国家肯定幕友在裁判中的作用等因素，幕友佐治的发展得以促进，幕友之于

州县裁判的影响逐渐增大。随着幕友参与州县裁判程度的逐渐加深，裁判程序上亦出现了与之相应

的调整，而副状的变化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清初，副状是流转于地方官与书吏之间的文书，其功

能主要是防止胥吏泄露告状内容。而清代中期以后的副状在形态与功能上都出现了变化，副状成为

流转在地方官与幕友之间，专供幕友拟批所用的文书。副状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幕友参与裁

判程度的加深、幕友的地位及其所获认同度的提高，以及幕友佐治在清代趋于兴盛的历史现象。

裁判文书提供了认识明清裁判制度的新视角，透过文书的消失、登场与变化可以观察到明清

裁判所发生的变迁。以裁判文书为素材，在裁判视角下说明幕友佐治在明清时期的兴盛过程，不

但丰富了对幕友群体的理解，而且使得幕友的形象更加丰满。关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微观细节，

寻找两者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是实现明清法律秩序整体解构的一种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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